「高雄市輔導演藝團體自治條例」立案登記作業流程圖

	申    請

	1.由負責人提出

2.檢具申請表件



	受理作業

	1.查核申請類目是否與本自治條例相符

2.檢查申請表件是否齊備











	發函通知

	※領取文件包括公文、登記證、基本資料表第二聯。

1.親自領證：

以電話通知負責人領證，請攜帶身份證明文件，若由代領人代領登記證，代領人需持負責人之授權書；領證時間為上班日上午9時至12時，下午2時至5時。

2.郵寄領證：

公文、登記證、基本資料表第二聯以限時掛號寄至團隊連絡地址。












審核作業�是否准予立案





（一日）





否





退件不受理





是





函復負責人，負責人可於文到10日內提出書面申復





（一日）








否





是

















（七日）











